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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鼓勵本校教師建立國際研究夥伴關係及申請國際合作研究計劃，以提升本校國際合

作研究動能及國際學術地位，特訂定「國際合作研究計劃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二、 申請人之資格：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三、 本辦法補助國際合作研究計劃及建立國際研究夥伴關係之雙邊或多邊交流計畫（包括

短期訪問計畫、研究訪問計畫及雙邊研討會計畫），其補助原則如下： 

(一)跨國合作補助計畫：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獲得政府機構、國衛院或國外機構

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雙邊或多邊交流計畫補助，每件於本校執行之個人型計畫給予

經費補助以不超過五十萬元為原則。若計畫為整合型計畫，則整件整合型研究計劃補

助金額以不超過一佰萬元為原則。 

(二)培育合作補助計畫：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申請政府機構、國衛院或國外機構

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雙邊或多邊交流計畫未獲補助者，經本校審核通過者得給予先

期補助，每件於本校執行之計畫最高給予二十萬元補助為原則。若計畫為整合型計

畫，則整件整合型研究計劃補助金額以不超過六十萬元為原則。 

(三)創新前瞻合作計畫：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與國際一流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創新

前瞻研究合作，經本校審核通過者得給予創新前瞻合作計畫補助，每件於本校執行計

畫之補助金額由審查委員會決議後決定。 

四、 補助項目：本辦法原則上補助執行計畫所需之業務費（含研究人力費與耗材、 物品、

圖書及雜項費用）、國外學者來台費用及國外差旅費（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不補助研究設備費。研究人力費限補助兼任助理與工讀生。 

五、 申請方式：申請跨國合作補助計畫及培育合作補助計畫者，請填寫申請表，並檢附原

申請計畫書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創新前瞻合作計畫者，請檢附申請表、計畫申請書、

主持人之研究成果及國際一流研究團隊之相關資料。備齊申請資料後請向國際事務處

提出申請。 

六、 計畫審查： 

計劃之審查由校長遴聘委員五至七人組成計畫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其審查重點如下 

(一)計劃主持人研究表現與執行計劃能力。 

(二)計畫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性。 

(三)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行性。 

(四)預計完成之項目與成果。 

(五)經費與人力之合理性。 

七、 獲培育合作補助計畫之主持人應於一年內再次申請政府機構、國衛院或國外機構之國

際合作研究計畫、雙邊或多邊交流計畫。若計畫主持人未履行此義務，則必須繳回此

計畫之全部補助款。 

八、 結案報告：計畫主持人須於計畫補助期限結束後三個月內繳交電子檔計畫成果報告



書，送交國際事務處備查。 

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